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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数学与金融学院“十佳大学生” 
选树工作的通知 

各班级，团支部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

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，认真贯 

彻落实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、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团十八大精 

神，开展先进典型学习宣传，加强思想政治引领，经研究，决定

在我院范围内开展 2021 年度“十佳大学生”选树工作，以积极向

上的精神状态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，庆祝建团 100 周年。

本次评比的选手将会择优推报为滁州学院“十佳大学生”候选人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机构 

本次选树活动由学生会办公室负责，负责选树活动具体工作

开展，评委由学院相关老师担任。 

二、选树范围 

全日制在校数学与金融学院学生（往届“十佳大学生”获得者

除外，提名奖获得者可继续参选）。 

三、选树标准 



  

 

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

九大、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 

神，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在道 

德示范、学风创优、科技创新、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、自主创业、 

自强奋斗、生态保护、文艺创作和体育锻炼等方面表现突出：  

1. 道德示范模块注重大学生道德榜样的树立，用身边事教育 身

边人，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。 

2. 学风创优模块注重大学生对学业问题的勤加思考和刻苦钻 研，

能始终传承和发扬优良的学风，并在自身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带

动身边同学主动学习。 

3. 科技创新模块注重学生发明、创造且学术科研成果具有较 高

的理论价值和推广价值，或应用于实践领域产生显著社会经济效

益。 

4. 社会实践模块注重大学生深度参与校外社会性活动，切实担当

大学生社会责任，获得社会认可，特别是在暑期“三下乡”“返家乡”

社会实践、参与疫情防控、防汛救灾等方面表现突出的。  

5. 志愿服务模块注重展现大学生志愿风采，服务他人，奉献社会，

且有效推进志愿服务项目常态化有效运行。 

6. 自主创业模块注重大学生具备良好的创业意识、丰富的创业知

识和优良的创业精神等，或在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活

动中取得优异成绩。 

7. 自强奋斗模块注重在逆境中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品性之美，塑

造顽强奋斗的品质，锤炼坚韧不拔的意志，具备感召力。 

8. 生态保护模块注重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坚持可持续发展战

略，助力推动生产发展、生活富裕、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。 



  

 

9. 文艺创作模块注重发挥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，塑造艺术形象，

形成可供欣赏的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。  

10.体育锻炼模块注重大学生参加各种体育运动，运用各种体 育

手段，增进体质健康，丰富文化生活，传承体育精神，并取得 

一定的成绩。  

从以上 10 个类别中，评出 1-2 名学生入选数学与金融学院 

2021 年度 “十佳大学生”，从中我们将会择优推报滁州学院“十佳

大学生”候选人，候选人可另评选滁州学院 2021 年度“十佳大学

生提名奖” 若干名。 

四、选树办法 

（一）推报“十佳大学生”候选人。大一大二积极广泛参加，

大三大四每班必须有人参加。各班 3 月 5 日前将推荐材料电子版

报送院学生会办公室 。 

推荐材料应包含以下内容：（1）《数学与金融学院“十佳大

学生”推荐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；（2）《数学与金融学院“十佳

大学生”候选人推荐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 

（二）现场评审。候选人准备一份五分钟左右的发言稿，可

结合 PPT 的形式进行事迹展示。内容包括简述个人事迹，如大学

期间参与的相关活动或项目，获得的荣誉、奖项等。最好能展现

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或能体现申报类别的特点，如学风创优

可展现学生学习、科研等场景的照片。具体时间初步定在 3 月 9

号下午三点，地点在数学楼 106。 



  

 

（三）审定表彰人选。评审将根据事迹简介和现场演讲结果

审定数学与金融学院 2021 年度“十佳大学生”人选，由学院下文 


